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110學年度第二階段單獨招收

僑生及港澳生(含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學士班

申請入學招生簡章



i

NTUT

Tel: +886-2-27712171   Ext . 6523
Email :  sofiahuang@mail .ntut .edu.tw

10

12

26

27

2

3

5

8

9

19

19

31

10

6

1
5
17

1
7
4

8
7

8
20

8
25

前

新生報到日
9
6

(電子郵件)



Admission Prospectus

ii iii

NTUT

College of Mechanical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Computer Science

College of Management

https://me1.ntut.edu.tw/app/home.php

https://www.ee.ntut.edu.tw/index.php

https://www.iem.ntut.edu.tw/

https://www.ve.ntut.edu.tw/

https://www.ece.ntut.edu.tw/

https://www.bm.ntut.edu.tw/

https://www.erac.ntut.edu.tw/

https://csie.ntut.edu.tw/csie/Chinese/

https://ifm.ntut.edu.tw/app/home.php

http://www.eo.ntut.edu.tw/

College of Engineering

College of Desig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https://che.ntut.edu.tw/

https://wwwid.ntut.edu.tw/

https://mmre.ntut.edu.tw/

https://ixd.ntut.edu.tw

https://www.eng.ntut.edu.tw/

https://ce.ntut.edu.tw/

https://wwwid.ntut.edu.tw/

https://mmre.ntut.edu.tw/

https://ixd.ntut.edu.tw/

https://cvd.ntut.edu.tw/

https://mse.ntut.edu.tw/

https://arch.ntut.edu.tw/

招生學系及名額

[招生名額學士班50名、碩士班10名]

機電學院 College of Mechanical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機械工程系

車輛工程系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自動化科技研究所

電資學院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Computer Science

電機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

資訊工程系

光電工程系

管理學院 College of Management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經營管理系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系、所 學士 碩士 工程學院 College of Engineering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土木工程系

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材料組

設計學院 College of Design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資源組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工業設計系家具與室內設計組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應用英文系

文化事業發展系

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系、所 學士 碩士

互動設計系媒體設計組

互動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組

建築系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https://me1.ntut.edu.tw/app/home.php
https://ve.ntut.edu.tw/
https://erac.ntut.edu.tw/
https://giat.ntut.edu.tw/
https://www.ee.ntut.edu.tw/
https://ece.ntut.edu.tw/
https://csie.ntut.edu.tw/csie/Chinese/index.html
https://eo.ntut.edu.tw/
https://ifm.ntut.edu.tw/app/home.php
https://bm.ntut.edu.tw/app/home.php
https://ifm.ntut.edu.tw/app/home.php
https://che.ntut.edu.tw/
https://ce.ntut.edu.tw/
https://ieem.ntut.edu.tw/
https://mmre.ntut.edu.tw/
https://mmre.ntut.edu.tw/
https://mse.ntut.edu.tw/
https://wwwid.ntut.edu.tw/
https://wwwid.ntut.edu.tw/
https://ixd.ntut.edu.tw/
https://ixd.ntut.edu.tw/
https://arch1.ntut.edu.tw/
https://eng.ntut.edu.tw/
https://cvd.ntut.edu.tw/
https://iip.ntut.edu.tw/
https://wwwtve.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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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50名、碩士班10名。

學士班4至6年(2021年9月入學)

碩士班1至4年(2021年9月入學)

註五: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得以取得僑居地公民權、永久居留權或以其
       所持中華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認定之。

註六:僑生身分認定，由僑務主管機關為之；港澳生及港澳生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身分
        認定，由教育部為之。來臺就學期間，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任意變更身分。

2.  僑生及港澳生經輔導來臺就學後，在臺停留僑生未滿二年、港澳生未滿一年，

    因故退學或喪失學籍者，得重新申請來臺就學，並以一次為限。但僑生及港

    澳生經入學學校以操行或學業成績不及格、違反法令或校規情節嚴重致遭退

    學或喪失學籍者，不得依本招生簡章重新申請入學。

3. 本招生對象以當年度自海外回國者為限，不含已在臺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國

    內大學一年級肄業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結業生。

4. 曾在台灣大專院校（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以下簡稱臺師大僑先部

    ）註冊在學、休學及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有案者不得重行申請。

5. 本招生對象不包含緬甸、泰北地區未立案華文中學畢業僑生。但符合外籍生申

    請資格者，可以外籍生身分申請入學，請參閱「本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招生簡

    章」。

(二)  學歷資格

1.  在當地、外國或大陸地區之高級中學畢業或相當於臺灣高級中學、大學畢業取

    得畢業證書（以同等學力資格申請者須附修業證明書），且經我政府駐外機構

    或僑務委員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查證屬實者。申請學士班者須具國外高中畢業學

    歷；申請碩士班者須具大學畢業學歷；申請博士班者須具碩士畢業學歷。

2. 持境外學歷報考者，應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

    、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3. 申請學士班考生其學力相當於臺灣高級中等學校肄業或畢業年級高於相當臺灣

    高級中學學校之國外同級同類學校肄業並修滿相當於臺灣高級中學學校修業年

    限以下年級，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或畢業年級相當於臺灣高級中等學校二年

    級之國外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得以同等學力資格申請大學校院：

(1)   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退學或重讀二年以上。

(2)   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

(3)   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

註一:以同等學力資格申請者須附修業證明書，上述休學、退學或重讀年數之計算，自修
       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所附具歷年成績單所載最後修滿之截止日期，起算至報考當
       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註二:取得「離校證明」不得視為「畢業證書」，僅得作為同等學力之「修業證明」。

註三:畢業年級相當於臺灣高級中學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
       就讀本校，應加修12 個畢業學分。

註四:同等學力資格之認定應依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附件五）之規定
       辦理。

本校110學年度(2021年9月入學)計有機電學院、電資學院、工程學院、

管理學院、設計學院及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等6個學院，共22個系(組)

學士班及24個系(所)碩士班辦理單獨招收僑生及港澳生學士班申請入學。

1. 凡符合下列資格者，得向本校提出申請入學：

(1)  僑生: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6年以上，並取得僑

       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之華裔學生。

(2)  港澳生:香港或澳門居民，具有港澳永久居留資格證件，且最近連續居留

       境外6年以上，並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條規定，未持有外國護照者

       。

(3)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

      ，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且最近連續居留香港、澳門或海外6年以上之華裔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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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5月17日至2021年07月04日

4.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依本簡章之規定申請回國升學，違反規定者，取消

    錄取資格；已入學者，應勒令退學並撤銷學籍。

(1)   曾在臺肄(畢)業之學生。
(2)   持偽造或冒用、變造證明文件或護照者。

(3)   已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經核准有案且尚未取得他國國籍者。

(4)   錄取分發後，經僑務主管機關或教育部審核身分資格不符者。

※有關身分及學歷驗證，由僑委會、教育部及本校依相關法規辦理。為利本校審查上述身分
及學歷資格規定，請僑生填具附件一「身分及學歷資格切結書」；港澳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
之學生須另加填附件二「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與附件三「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
裔學生未曾在臺設有戶籍切結書」。(詳請見七、審查文件)

https://oia.ntut.edu.tw/

https://oia.ntut.edu.tw/
https://regist.overseas.ncnu.edu.tw/nt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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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學生自述/個人學經歷/課外活動/未來期望/照片等等，可選擇用
英文書寫。

(四)   讀書計畫書(必)：

含申請動機、研究興趣(申請研究所者必繳，其餘非必繳)與未來學
習規劃，可選擇用英文書寫。

(五)   個人作品集：

申請設計學院科系(建築系、互動設計系、工業設計系)必繳，其餘科
系非必繳。

(六)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所提供資料超過兩項以上，建請編製目錄方
        便索引)：

1. 語文能力證明
2. 專題研究報告或發表之學術性文章、論文、著作等 
3. 專長或獲獎證明
4. 推薦函

P.14

1.  學歷證件：

(1)  應屆畢業生，繳交應屆當學期學生證或在學證明書；但至遲必須
      在入學前（2021年9月）取得正式畢業證書，須譯成中文（英文
      證件免譯），俾供本校審查，否則將視為報名資格不符，已錄取
      者撤銷錄取及入學資格。

(2)  非應屆畢業生（已取得畢業證書，須加蓋學校戳章）

i.   申請學士班：高中畢業證書

ii.  申請碩士班：學士畢業證書

(3)  以同等學力資格申請者，須繳交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2.  歷年成績單（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附經公證之中文或英文譯本）

(1)  申請學士班：高中歷年成績單

(2)  申請碩士班：學士歷年成績單

註一:考生如欲提供當地高中會考成績如「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DSE)」、「馬來西
       亞SPM、STPM 成績或華文獨中統考成績」或「IGCSE 國際中學教育普通證書」
       或「海外 A Leve l  文憑成績」或「國際文憑預科課程（Internat ional  
       Bacca laureate  Dip loma Programme，簡稱IBDP）」等，得與中學成績單
       一併上傳供參。

註二:上述成績證明須由學生就讀學校出具，且一律須加蓋學校戳章，譯成中文（英文
       證件免譯），俾供本校審查，否則將視為報名資格不符，已錄取者撤銷錄取及入
       學資格。

註三:成績單內容需含排名資訊，或是附上學業成績排名證明，得提供班排名、類組排名或
        校排名一項，但需註明排名人數。

(三)  自傳(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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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4,956

2021年8月17日 (星期二)

2021年8月20日

2021年9月1日

自2021年8月20日至2021年8月25日

本校將不再就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在案之僑生及港澳生進行
錄取作業。

https://ao.ntut.edu.tw/p/406-1026-2314,r146.php?Lang=zh-tw
https://oia.ntut.edu.tw/
https://regist.overseas.ncnu.edu.tw/nt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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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我政府駐外機構驗證或由僑務主管機關指定單位核驗之最高學歷畢業

       證書(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

     【各地臺校畢業生免繳駐外單位驗證文件】

sofiahuang@mail.ntut.edu.tw
www.boca.gov.tw
http://www.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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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dc.gov.tw/
http://www.cdc.gov.tw/
https://coa.immigration.gov.tw/coa-frontend/overseas-honk-macao
https://coa.immigration.gov.tw/coa-frontend/overseas-honk-macao
www.boca.gov.tw
https://www.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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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0年1月21日教育部臺教文(五)字第1100002927B號令修正

僑生經輔導回國就學後，在國內停留未滿二年，因故退學或喪失學籍者，返回僑居地者
， 得重新申請回國就學，並以一次為限。但僑生經入學學校以學業或操行成績不及格
、違反法令或校規情節嚴重致遭退學或喪失學籍者，不得依本項規定申請入學。

僑生回國就學期間，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任意變更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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